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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搭工人宿舍
记者来到新昌路近北京西路

路口。这段新昌路南抵北京西路，

北通山海关路，为南向北的一条单

行道。远远望去，一栋3层高“白

色小楼”尽收眼底：它为钢结构简

易建筑，将本不宽敞的人行道完全

占去，没给行人留下任何“落脚之

处”。由于下起小雨，新昌路上很

快出现部分坑洼和积水，过往行人

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走上机动车

道，人流“直面”汹涌车流，许多行

人一面撑着伞，一面还要被迫“与

车共舞”，场面一度险象环生；位于

路口另一侧的北京西路上，是该工

地预留出的一段“安全通道”：在脚

手架的“掩映”下，狭窄的人行道仅

能容纳一人通过，人行道两侧还堆

积着不少杂物跟建材。

“走到这里，人行道‘没了’，阿

拉根本没办法走路！”据市民刘先

生回忆，去年8月左右，他在走过

附近时忽然发现，本就“捉襟见肘”

的新昌路人行道，瞬间被完全“吞

没”。他直言，附近有多个居民小

区。“我就住在附近，新昌路虽然是

条小马路，但是，来来往往根本绕

不开；中心城区的人行道本来就

窄，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占道涉嫌虚报瞒报
记者跟随南京东路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走进工地

实地查看。占去大片人行道的“员

工住宅区”顿时映入眼帘：这里大部

分为3层楼结构，底楼还设置了浴

室、厕所等公共区域。顺着简易楼

梯拾级而上，透过玻璃窗，一些工人

正在里面休息，打开一间空置的宿

舍，房间内除了放置着多张高低床

外，地上还散落着数顶安全帽。

据现场一名施工总包负责人

介绍，这处工地为新昌城项目，始

建于2022年初，总体建筑面积超

过16万平方米。“这是‘分包方’搭

出来的，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给

将近500名工人作为临时住宿。市

中心地方小，他们也是实在找不到

合适的位置了……”对方辩称，分

包方面光顾着施工，确实在向相关

部门审批时，出现了一定的纰漏。

施工方表示，根据文明施工的

要求，在建工地必须设置生活区。

不过，记者查阅法规后了解到，施

工方必须取得区建管委下属市政

管理所的批复后，才会被允许“占

道”。记者从工地现场负责人拿出

的《上海市路政管理行政许可证》

上看到，其中写明许可临时占用的

新昌路“长130米，宽1米，面积

130平方米”。根据城管部门的现

场测定，210米的新昌路人行道被

完全占去，施工方虚报了81米的

“侵占道路”。此外，备注一栏内，

也赫然写着“请做好文明施工，确

保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的字样。

显然，施工方根本未做任何措施，

明显“缺位”；另一段北京西路人行

道上，施工方虽未造楼，却也占道，

更是涉嫌瞒报，根本拿不出相关部

门的任何批复。

对此，南京东路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副队长尤懿指出，2023年3

月和5月，执法部门就已经对该施

工工地在北京西路的无证占用城

市道路行为作出过处罚；2023年8

月和2024年6月，该工地又因施工

扩建，在新昌路无证占用城市道

路，被城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分

别罚款4500元。

立案调查拟作处罚
“从现场情况来看，施工方对

于北京西路新昌路路口的两段人

行道，都存在占道违法行为。目

前，我们都已立案查处。”具体来

说，新昌路（山海关路至北京西路）

路段，施工方少申报长80米、宽1

米的占道区域，面积为80平方米；

施工方私自占用北京西路，无相关

占道审批手续，经测量，占用道路

长为165米，均宽2.4米，共计396

平方米。执法队员依据《城市道路

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擅自占用或

者挖掘城市道路”，对施工方立案

查处。施工方也表示，愿意配合执

法、接受处罚。“后续，我们也将配

合相关部门，做好新昌路的拓宽与

建设，争取早日解决市民出行障碍

问题。”工地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们将会对新昌路

居民区周边的工地加大监管巡查

力度，同时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尤

懿直言，城管方面也将“跨前一

步”，加强新昌路周边道路路面市

容市貌情况的监管，对机动车乱停

放等问题，会同其他职能部门做好

疏导，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本报记者 徐驰

城管局长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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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搭出三层“员工住宅区”

家住宝山区和康路的居民拨

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和康

路133号菜鸟驿站门口经常有人私

拉电线和插座，把电瓶车停放在人

行道上违规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人行道上私拉电线
接到投诉后，属地宝山区庙行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赶到现场调

查。执法队员陆晨逸告诉记者，当

天发现菜鸟驿站门口有数辆电瓶

车正在充电，电线及插座均裸露在

外且电源插座破旧，电线表皮污损

老化，极易引起漏电短路。另外，

电池“过放”“过充”加以高温日照

也会导致电池起火，一旦引发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附近居民直言：

“电线拉在人行道上，不仅阻挡路

人行走、影响市容，还随时可能引

发火灾，真是让人看着都怕。”

据了解，这家沿街店铺紧邻

共康六村，小区内设有集中充电

设施。在这几辆违规充电的电瓶

车中，一辆属于和康路133号菜鸟

驿站员工程某，他自述为图方便，

将插线板从店内拖出充电。而另

一辆电瓶车非驿站员工所属，执

法队员未找到车主，推测可能为

路过的陌生人“顺手一插”。

新规施行加强治理
执法队员拍照摄像取证，并

告知当事对象违反了新修订的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

及其蓄电池充电时应当确保安

全，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

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

电池充电。”由于当事对象程某随

即采取整改措施，庙行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对其实施简易处罚。依

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私拉

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

电池充电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最终，对程某作出了

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50元整。

城管执法部门介绍，新修订的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自6月起施行，为防范违规充电行

为造成的火灾风险隐患，新规细化

在建筑物共用部位、消防通道、人

员密集场所等区域禁止违规停放

充电的规定；对私拉电线和插座为

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行为

设定法律责任；增加禁止在居住建

筑的室内区域违规停放充电以及

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其蓄电

池进入电梯轿厢的规定，并设定相

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违规充电问题，庙行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表示，辖区内划分

为三大片区，每个片区内由主要路

段路长牵头负责，每个路段内采取

“定人、定岗、定时、定责”的管理模

式，建立起“片长—路长—专员”的

网格化、联勤联动工作模式。工

作人员每日定时巡查路面，早发

现、早制止、早整改，最大限度避

免火灾事故，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夏韵

菜鸟驿站门口成电瓶车“集中充电点”？

多位家住黄浦区北京西路附近的
市民近日向“城管局长接热线”反映，黄
浦区新昌路近北京西路有一处在建工
地，开发商在施工时竟私自占用两段人
行道，甚至还将一段   多米长的人行

道直接“纳入怀中”，搭出    多平方
米的3层“员工住宅区”。如此一来，附
近市民“无路可走”，严重影响正常出
行。为此，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实地
调查。

私拉电线插座在人行道违规充电，执法人员已处罚相关车主

■ 菜鸟驿站员工私拉电线插座，把电瓶车停在人行道上违规充电

城管部门 供图

另一条人行道也被施工方弄成“狭道”，市民走路变难抱怨连连

▲“员工住宅区”以及围挡已完全占据人行道，行人只能走机动车道

▲

今天上午，城管执法人员来到新昌路近北京西路口，巡查违法建筑现场

通讯员 步业正 摄


